
茂县2020年财政决算和2021年上半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在茂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上

茂县财政局局长  曾雪梅

（2021年8月24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会议作2020年财政决算和2021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2020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0年，面对发展环境复杂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山洪泥石流灾害等风险挑战，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财政工作稳定向好，较好地完成了全年财政预算收支任务。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09981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4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07200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194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278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11011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18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11011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93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06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2222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1656万元，当年结余566万元，年末滚存结余6593万元。

（一）增减变动情况

1.与批复预算比较增减变动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09981万元,增加101084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加4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59819万元，上年结转增加4043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403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增加106万元。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07200万元，增加98303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96843万元，用于增人增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农林水、交通运输、脱贫攻坚等方面；增设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9万元；上解支出1411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11011万元，增加2424万元，主要是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增加2424万元。

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11011万元，增加2424万元，主要是上级下达用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养老服务业发展等方面增加。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06万元。无增减变动。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0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2222万元，减少137万元，主要原因是2020年实际下达的各级财政补助收入抵扣了2019年结算资金；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656万元，增加4万元，主要原因是2020年中央基础标准由88元提高至93元，导致养老金支出决算数较预算数提高。

2.与2019年决算比较增减变动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2020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49万元，同比（下同）增加1348万元，增长7.2%。从收入结构分析：税收收入12088万元，减少784万元，下降6.1％；非税收入7961万元，增加2132万元，增长36.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1940万元，增加11314万元，增长5.9%，主要是上级下达专项资金增加。
政府性基金预算：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187万元，减少10455万元，下降66.8%。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931万元，减少5164万元，下降32.1%，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06万元，收支同时减少5944万元，主要是减少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转让费。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2020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2222万元，减少772万元，下降25.8%，主要原因是2020年保费收入中失地农民一次性缴费补助较2019年减少；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1656万元，减少194万元，下降10.5%，主要原因是2019年补发已享受待遇失地农民个人账户养老金及失地农民一次性退保。

3.与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执行数增减变动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均与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的收支执行数一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与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增加369万元，将2021年确认的2020年度委托投资收益369万元计入2020年度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与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一致。

（二）重点工作情况

一是安排直达资金21258.8万元，支持“六稳”、“六保”，确保惠企利民。安排资金133665.5万元，切实保障民生、脱贫攻坚、地灾治理、生态保护、森林草原防灭火、公共安全等方面。二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县级评价项目29个，涉及资金4616.7万元；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全覆盖，并选取11个预算单位抽查复评；开展财政政策绩效评价试点工作，并选取5个财政政策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策知晓率低、会计核算不规范和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支付滞后等，以上问题相关部门及乡镇已整改。三是加强“三公”经费管理。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公”经费管理的通知》，强化预算约束，严控支出管理。2020年，县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1491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250万元，公务接待费241万元，无因公出国（境）经费。四是努力化解暂付款和政府性债务。2020年未新增暂付款，同时清理消化存量暂付款4001万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财政暂付款余额为99698万元。2020年我县政府性债务年初余额为40235.5万元，其中：政府债务余额24886万元，或有债务余额15349.5万元；当年化解债务4330.8万元，其中：化解政府债务3880万元，化解或有债务450.8万元；当年再融资债券3800万元，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券；年末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9704.7万元，其中：政府债务余额24806万元，或有债务余额14898.7万元。
二、2021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财政工作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三保一优一防”工作，继续加力优化支出结构，切实兜牢“三保”底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积极落实财政政策，财政预算执行良好。

（一）2021年预算情况
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为：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94867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00万元，返还性收入13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4681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94867万元。
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8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800万元。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5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50万元。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基金预算收入安排2320万元，基金预算支出安排1750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570万元，年末滚存结余6794万元。

（二）2021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1-6月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10万元，为年初预算的50.1%，增长7.9%。从收入结构上看，税收收入完成7131万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1.2%，为年初预算的45.7%，增长30.6%；非税收入完成2879万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8.8%，为年初预算的65.7%，下降24.5%。1-6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3896万元，增加3785万元，增长4.2%。
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1-6月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176万元，增长69.3%。1-6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241万元，增长69.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1-6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实现收支。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1-6月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1506万元，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个人缴费收入以及利息收入，为年初预算的64.9%，增长24.8%。1-6月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849万元，包括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和转移支出，为年初预算的48.5%，增长2.5%。
　　（三）落实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预算决议和财政工作情况

2021年上半年，严格执行《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及《四川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有关规定，全面落实县人大预算决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县域经济稳步提升。
1.全力以赴抓收入，推动经济平稳增长[image: image1.emf]
强化财税部门联动，加强对重点税源、税种的动态监管，建立重点企业、行业等入库信息的动态分析；加强税收征管，最大限度挖掘税源潜力；严格非税收入管理，做到应收尽收，及时入库。1-6月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10万元，为预算的50.1%，增加736万元，增长7.9%，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2.集中财力保重点，“六稳”“六保”落地落实

（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一是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7468.8万元，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需要，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等方面。二是四项基金规模达到6043.4万元，其中：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规模2737.7万元，已使用2658.3万元，惠及贫困户1521户；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分险基金规模1200万元，已发放贷款3162.9万元，已动用分险基金13万元，惠及贫困人口1149户；教育扶贫基金规模1100万元，已发放基金1039.6万元，共救助贫困户5219人；卫生扶贫基金规模1000万元，已发放基金589万元，共救助贫困户5071人。三是安排其他支农资金9837.6万元，主要用于兑现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草原生态奖补、农机购置补贴、退耕还林等惠农政策。四是安排乡村振兴建设资金1483万元、乡村振兴奖补资金200万元，聚焦聚力乡村振兴工作，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2）突出公共财政民生导向，推动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安排社会保障资金4908万元，教育资金29639万元，医疗卫生资金5969万元，科学技术资金177.2万元，着力改善民生，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加快教育卫生事业优先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共同期盼，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3）支持文旅大会筹备，弘扬民族文化助推文旅事业。安排文旅大会筹备资金2300万元，体育及旅游发展建设资金5293万元，保障文化旅游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旅游发展等方面，推进文化惠民。
（4）强化行政政法经费保障，推进平安茂县建设。安排公共安全资金10300万元。保障政法部门装备购置、办案、禁毒专项、扫黑除恶、天网运行维护、消防、武警补助、民兵训练、看守所、拘留所、司法救助等方面，有力支持全县社会稳定发展。
（5）建设生态宜居家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安排生态保护、地灾治理、森林草原防灭火、市政基础设备设施维护等资金7398.4万元，积极改善生态环境及城乡人居环境，加强市政建设；安排村（社区）基层组织活动和公共服务运行资金1509万元，保障村“两委”活动的开展和村基础设施的运行维护。
（6）积极落实资金，支持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安排疫情防控经费281.4万元，保障疫情防控物资采购、防疫检查卡点、疫情防控宣传和舆情管控等，巩固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
3.深推改革强监管，防范财政运行风险

（1）巩固深化两项改革，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取得成效。一是调适资源配置，优化盘活资产。按照“统筹兼顾、综合利用、分类处置、创新盘活”的总体思路，采取“五个一批”开展乡镇闲置国有资产盘活工作，分层分类全面盘活乡镇村国有资产9388.79万元。二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提升公共服务质效。牵头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和人民调解服务试点工作。
（2）强化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管理，管好用好直达资金。印发《茂县财政局关于加强直达资金管理的通知》，从资金范围、资金分配和下达、资金支付、资金结转、资金监管等方面落实直达资金具体工作，推进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管理，强化直达资金监管。1-6月安排直达资金18276.7万元。
（3）持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开展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工作，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全面规范财政资金支付业务，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抓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工作。全面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及时公开县本级2021年财政预算和80个预算单位2021年部门预算。
（4）建立国有资产监管体系，规范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严格审批程序，形成资产申购与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核查常态化管理，确保国有资产安全。截止2021年6月30日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503332万元（其中：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169099万元）；国有企业资产135433万元；文物文化资产10781件。
（5）规范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做好基本建设项目成本控制。修订《茂县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政府投资项目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规定进行评审。1-6月完成评审项目45个，送审金额22159万元，审定金额20322万元，审减额1837万元，审减率8.3%；1-6月完成竣工财务决算审批项目26个，批复投资金额13548万元。
（6）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切实防范化解风险。一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的有关规定，认真开展严肃财经纪律及财务风险排查工作，对上缴资金的拨付进行审核，并向上级部门备案，筑牢财政资金安全防线。二是建立健全制度，印发《县级预算单位上缴资金使用支付内部管理办法》、《茂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账户管理的通知》、《中国共产党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茂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的通知》，以制度强化约束。三是加强财政资金管理，维护财经秩序，全县共80个单位签定了财政资金管理承诺书。四是推进建立全面规范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组成专项检查组对2019年和2020年预决算公开的及时性、完整性、细化程度、公开方式等进行全覆盖检查，并对25个单位预决算公开的真实性进行重点检查。五是积极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组织23个单位开展2020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协助省级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组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完成2020年州、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六是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1-6月成功实施采购项目58个，预算总金额8553.2万元，实际中标资金8252.2万元，节约资金301万元，资金节约率为3.5%。
（四）政府性债务情况
严格按照政府性债务管理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2021年政府性债务年初余额为39704.7万元，其中：政府债务余额24806万元，或有债务余额14898.7万元。1-6月争取债券资金2575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资金2575万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项目；1-6月化解政府性债务3451.5万元，其中：化解政府债务2575万元，化解或有债务876.5万元。截止6月底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8828.2万元，其中：政府债务余额24806万元，或有债务余额14022.2万元。
推进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管理，组织7个单位对2018至2020年发行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存续期信息进行了公开公示。
上半年全县财政平稳运行，是县委统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监督指导、政协支持关心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问题和不足：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财政收入增长点不足，收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财力性收入较少，刚性支出持续增大，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增支需求较大，减债及清理消化暂付款压力巨大，支出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虚心听取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的意见建议，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

下半年，坚决贯彻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要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财政管理全过程，切实保障重点支出，全面深化财政改革，着力防范化解风险。

（一）狠抓收入积极争取资金，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一是依法依规组织收入。狠抓财税收入组织，挖潜力促征收，在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基础上实现应收尽收，确保各项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完成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任务20000万元。二是加大上级资金争取力度。紧盯中央、省加大转移支付和债券资金发行力度等经济调控政策机遇，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提高财政保障能力。
（二）厉行节约从严控制支出，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坚持“保基本、保民生”的财政资金保障序列，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开支，兜牢“三保”支出底线，集中财力保障疫情防控、森林草原防灭火、乡村振兴衔接等重点工作完成和消化暂付款，确保全年收支平衡。

（三）加快建立现代财政体制，不断提升治理效能。牢固树立预算法治意识，提升依法理财水平，建设法治财政。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预决算管理，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全面贯彻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推进人大预算联网监督。
（四）切实防范财政运行风险，筑牢财政安全屏障。一是狠抓财政监督检查。加大综合检查和专项检查力度，重点加强民生资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直达资金等的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有序稳妥化解债务；动态监控政府债务，切实完善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三是加强财政暂付性款项清理消化，确保暂付款只减不增。四是强化国库资金监管。完善账户管理和大额资金拨付监管机制，加强库款运行动态监测，坚决遏制库款支付风险。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下半年，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在县政协的民主监督下，抢抓机遇、锐意进取，把财政资源配置、财税政策落实、财税体制改革深入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为茂县“五地一中心”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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